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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刘亚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凌建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徐天行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姜海阳  

电话  021‐66550083 

传真  021‐66621053 

电子邮箱  118106663@qq.com 

公司网址  www.hdelv.com 

联系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石太路 691 号 1 幢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70,993,582.59 67,163,798.61 5.7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940,144.30 40,903,062.73 ‐41.4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13 1.93 ‐41.4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0.37% 25.74% ‐ 

资产负债率%（合并）  58.86% 32.53%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1,432,345.07 35,629,815.04 -67.9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25,525.81 4,956,807.89 ‐372.8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4,591,788.57 4,370,526.23 ‐433.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38,059.74 2,843,683.61 3.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41.59% 12.49%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44.87% 11.0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4 0.23 ‐378.26%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1,642,099 54.97% 0 11,642,099  54.9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729,041 8.16% 0 1,729,041  8.16%

            董事、监事、高管  926,625 4.38% 0 926,625  4.38%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9,537,901 45.03% 0 9,537,901  45.0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305,459 20.33% 0 4,305,459  20.33%

            董事、监事、高管  2,885,775 13.62% 0 2,885,775  13.62%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21,180,000.00 ‐  0 21,18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上海鸿鸟

实业有限

公司 

4,410,000  0 4,410,000 20.82% 1,470,000  2,940,000

2  曹茂良  3,494,700  0 3,494,700 16.5% 2,621,025  873,675

3  上海华星

物资（集

团）有限公

司 

3,340,000  0 3,340,000 15.77% 0  3,340,000

4  上海普联 2,630,000  0 2,630,000 12.42% 876,666  1,753,334



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5  刘亚轩  2,541,100  0 2,541,100 12% 1,905,825  635,275

6  史蕴棣  2,541,100  0 2,541,100 12% 1,905,825  635,275

7  张玉海  529,000  0 529,000 2.5% 176,333  352,667

8  凌建玲  423,300  0 423,300 2% 317,475  105,825

9  张翠平  211,800  0 211,800 1% 0  211,800

10  曹晓舟  211,800  0 211,800 1% 0  211,800

合计  20,332,800  0 20,332,800 96.01% 9,273,149  11,059,651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公司自然人股东刘亚轩是公司法人股东上海华星物资（集团）

有限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是上海普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且对普联投资出资 97.94 万

元，同时刘亚轩兼任上海鸿鸟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且对鸿鸟实业出资为 660 万元。公司自然

人股东史蕴棣、凌建玲、樊勇、曹晓舟均是公司法人股东鸿鸟实业的股东，对鸿鸟实业出资分别为 150

万元、100 万元、20 万元、20 万元。公司法人股东鸿鸟实业持有公司 441 万股，同时鸿鸟实业对普联投

资的出资额为 1,860.86 万元。 

公司自然人股东刘亚轩、史蕴棣、凌建玲与公司董事顾汉涛、陈海涛、金伟峰、监事邵耀慈于 2018

年 6 月 5 日签订了关于鸿鸟实业经营管理的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了明确约定了协议签署之日起 3 年内

各方就有关鸿鸟实业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关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表

决权时保持一致，如发生意见相左时以刘亚轩先生的意见为准。协议约定有效期满，各方如无异议，自

动延续三年。同日，公司自然人股东刘亚轩、史蕴棣、凌建玲、张玉海与公司董事顾汉涛、陈海涛签订

了关于华东拆车经营管理的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了公司在挂牌后的 3 年内各方就有关公司发展的重大

事项向股东会、董事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关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表决权时保持一致，如发生意见相左

时以刘亚轩先生的意见为准。协议约定有效期满，各方如无异议，自动延续三年。 

除此之外，股东之间无其他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18 年修订） 



财政部于 2018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简称“新租赁准则”）。本

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根据修订后的准则，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

在的合同，公司选择在首次执行日不重新评估其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 

1. 本公司作为承租人 

本公司选择根据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当年年初留

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经营租赁，本公司在首次执行日根据剩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执

行日本公司的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并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要调整，计

量使用权资产：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的经营租赁，本公司在应用上述方法的同时根据每项租赁选择采用下列

一项或多项简化处理：  

1) 将于首次执行日后 12 个月内完成的租赁作为短期租赁处理； 

2) 计量租赁负债时，具有相似特征的租赁采用同一折现率； 

3) 使用权资产的计量不包含初始直接费用； 

4) 存在续租选择权或终止租赁选择权的，根据首次执行日前选择权的实际行使及其他最

新情况确定租赁期； 

5) 作为使用权资产减值测试的替代，按照本附注“三、（二十三）预计负债”评估包含

租赁的合同在首次执行日前是否为亏损合同，并根据首次执行日前计入资产负债表的亏损

准备金额调整使用权资产； 

6) 首次执行日之前发生的租赁变更，不进行追溯调整，根据租赁变更的最终安排，按照

新租赁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在计量租赁负债时，本公司使用 2021 年 1 月 1 日的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加权平均值：

4.90%）来对租赁付款额进行折现。 

按 2021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 51,066,588.25

2021 年 1 月 1 日新租赁准则下的租赁负债 51,066,588.25

上述折现的现值与租赁负债之间的差额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融资租赁，本公司在首次执行日按照融资租入资产和应付融资

租赁款的原账面价值，分别计量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 本公司作为出租人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划分为经营租赁且在首次执行日后仍存续的转租赁，本公司在首次执行

日基于原租赁和转租赁的剩余合同期限和条款进行重新评估，并按照新租赁准则的规定进

行分类。重分类为融资租赁的，本公司将其作为一项新的融资租赁进行会计处理。 

除转租赁外，本公司无需对其作为出租人的租赁按照新租赁准则进行调整。本公司自首次



执行日起按照新租赁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3. 本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对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 2021 年 1 月 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公司作为承租人对于

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

的经营租赁的调整 

使用权资产 51,066,588.25 51,066,588.25

租赁负债 49,404,043.23 49,404,043.23

一年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662,545.02 1,662,545.02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 

财政部于 2021 年 2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财会〔2021〕1 号，以下

简称“解释第 14 号”），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21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有关业务，

根据解释第 14 号进行调整。 

基准利率改革 

解释第 14 号对基准利率改革导致金融工具合同和租赁合同相关现金流量的确定基础发生

变更的情形作出了简化会计处理规定。 

根据该解释的规定，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发生的基准利率改革相关业务，应当进行追溯调

整，追溯调整不切实可行的除外，无需调整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在该解释施行日，金

融资产、金融负债等原账面价值与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该解释施行日所在年度报

告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 

 

（3）执行《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 

财政部于2020年6月19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

10 号），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

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财政部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发布了《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适用范围的通知》（财会〔2021〕9 号），自 2021 年 5 月 26 日起施行，将《新冠肺炎疫情

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允许采用简化方法的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的适用范围

由“减让仅针对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的应付租赁付款额”调整为“减让仅针对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的应付租赁付款额”，其他适用条件不变。 

本公司对适用范围调整前符合条件的租赁合同已全部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对

适用范围调整后符合条件的类似租赁合同也全部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通知发

布前已采用租赁变更进行会计处理的相关租赁合同进行追溯调整，但不调整前期比较财务

报表数据；对 2021 年 1 月 1 日至该通知施行日之间发生的未按照该通知规定进行会计处

理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通知进行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 

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

以下简称“解释第 15 号”），“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可比

期间的财务报表数据相应调整。 

解释第 15 号就企业通过内部结算中心、财务公司等对母公司及成员单位资金实行集中统

一管理涉及的余额应如何在资产负债表中进行列报与披露作出了明确规定。执行该规定未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上年年末

余额 
年初余额 

调整数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合计 

使用权资产  51,066,588.25 51,066,588.25 51,066,588.2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662,545.02 1,662,545.02  1,662,545.02

租赁负债  49,404,043.23 -1,662,545.02 51,066,588.25 49,404,043.23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上年年末

余额 
年初余额 

调整数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合计 

  使用权资产 51,066,588.25 51,066,588.25 51,066,588.2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662,545.02 1,662,545.02  1,662,545.02

  租赁负债 49,404,043.23 -1,662,545.02 51,066,588.25 49,404,043.23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请填写具体原因√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